
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

有關資訊科技科「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會 2018」體驗活動 

（通告第 085/2018 號） 

 

致_____班_______________家長： 

 

為了培養學生在資訊科技方面的興趣，讓學生有更多體驗學習的機會。本校將安排學生

參加「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會 2018 體驗活動」。有關的活動詳情如下： 
 

日    期： 2018 年 11 月 24 日（星期六） 

地    點：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展覽廳 1A-1B 

活動時間： 上午 10 時至中午 12 時 

集合時間： 上午 9 時正(必須準時，逾時不候。) 

解散時間： 約下午 1 時 10 分 

解散地點： 可銘學校 

交通安排： 旅遊車 

車    費： 免費 

服    飾： 整齊冬季體育服 

對    象： 四至六年級學生 

名    額： 19 名 

領    隊： 楊珮珊老師、林慶欣老師 

備註： 

(1) 當天下午返回學校後沒有校車，請家長妥善安排學生回家方式。 

(2) 學生必須聽從帶隊老師和場地導師的指令及注意自身安全。 

(3) 學生不可携帶貴重物品，如手提電話或相機等。 
 

請  貴家長簽妥下列回條，並著 貴子弟於 11 月 16 日（星期五）前將回條交予負責老師。

如有查詢，請聯絡楊珮珊老師（電話：2445 0101）。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  陳煥璋  謹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有關資訊科技科「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會 2018」體驗活動 

（通告第 085/2018 號） 

【回 條】 

覆可銘學校陳煥璋校長： 

 

本人業已知悉有關「樂齡科技博覽暨高峰會 2018 體驗活動」一事，並  

 □同意 / □不同意 敝子弟參加。 

 敝子弟於當日活動後之回家方式如下： 

 自行回家 

 家長到校接回 

※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加上 

 

_____班__________________(    ) 

家長簽署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緊急聯絡電話號碼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負責人：楊珮珊老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一 月_____日 


